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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遺  產  分  割  協  議  書 

 

立協議書人       等係被繼承人          之合法

繼承人，被繼承人於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死亡，其所遺

留之本市    區第  期市地重劃區    段  小段   地號

土地經立協議書人一致同意以下列方式分割，恐口無憑，

特立此協議書為證，據以申辦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更名

應備證明文件。 

姓名 繼承比例 蓋章 備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 


